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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11 年度第四批 

淀粉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的通知 
 

各会员企业： 

根据商信用字〔2008〕1 号文的精神，协会于 2008～2010 年共开展

了 3 批淀粉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，已有 14 家企业获得 AAA 级，3

家企业获得 AA 级。上述这些企业领导一致认为，“信用就是金钱”信用

一旦发生危机，将关系到整个企业的存亡。2011 年协会将开展第四批淀

粉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淀粉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申报条件 

原则上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均可申请： 

1、中国淀粉工业协会所属会员企业； 

2、在中国大陆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淀粉工业企业； 

3、连续生产经营时间三年以上的企业。 

其中包括：淀粉、淀粉糖、淀粉衍生物生产企业、设备等类企业。 

二、时间安排： 

接通知后即可向“中国淀粉行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”（机构设置在中国淀粉工业协会）提交申请中国淀粉行业信用等级评

价回执表，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30 日前。 

三、行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原则和程序 

协会本着企业自愿申报的原则，严格按照“申报→提交材料→信用评

价→公示→终审→备案→发证推介→年度复查”的程序进行。申请的企

业不能同时向几个协会申报，如 2008～2010 年已向其他商会、协会

申报的，我协会就不再受理。 
四、填写回执表的注意事项 



填写《申请中国淀粉工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回执》表必须要有单位领

导签字，加盖公章，填好后发邮件或传真至协会办公室（协会邮箱：

dfxhbgs@yahoo.com.cn  电话及传真：0311-86058304）以便协会收到回执

后将《信用等级评价申报书》等材料寄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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